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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臺中市大人讀冊吧-銀向學習2.0創齡無極限補助計畫 

一、 緣起 

鑒於回應高齡者多元需求，行政院於110年9月核定修正高齡社會白皮書，

期待長者生活朝向自主、自立、共融、永續四大願景發展，為使長者能達自

立與自主生活，獲得老年生活所需相關識能，故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

稱社會局）推出「銀向學習創齡無極限補助計畫」，期透過公私協力方式發

揮創意，規劃及提供符合初老長者需求的課程，增進自我的生活品質及協助

提升未來老化安適感，更進一步成為自主或友伴團體，促使其共同「銀」向

健康、樂活的幸福第三人生。 

二、 主辦單位：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三、 補助對象 

(一) 臺中市各區公所。 

(二) 經教育部立案之各級學校。 

(三) 民間單位： 

1. 財團法人老人福利機構。 

2. 財團法人基金會捐助章程中明定辦理社會福利服務者。 

3. 臺中市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 

四、 實施期間：公告日起至114年12月15日止。 

五、 補助原則 

(一) 本計畫肯定民間豐沛資源提供55歲以上長輩參與學習及因應人生階段

做好準備，創造精彩人生下半場，因此期以支持及補助單位辦理創新性

學習活動，課程內容應有別於長青學苑一般性課程、據點健康促進課程

及樂齡學習中心的核心課程(生活安全、運動保健、心靈成長、人際關係、

政策宣導)、中心自主課程、貢獻服務等課程。 

(二) 課程結合不同專業領域的跨域成果。鼓勵更多民間單位發揮創意善用資

源及多元學習管道鼓勵長輩學習參與，本計畫期支持長輩展現精彩第三

人生，增進跨世代合作；透過課程學習、成果發表、動靜態展覽、論壇

或競賽等，破除年齡歧視，傳遞正向人生價值，增進大眾對高齡的多元

想像，翻轉高齡認知、消除隔閡促進世代互動，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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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與者：主要參與者應為55歲以上者。 

2. 計畫主題，可包含但不限於下列內容：  

(1) 數位轉型與新科技：例如媒體經營、AI應用、短影片、紀錄片、podcast

等； 

(2) 跨世代共創：各類主題以課程、活動或夏令營方式辦理老少共學、青

銀共創，促進共融共好； 

(3) 銀髮就業：例如網路經營、品牌行銷、就業趨勢、技能培力、第三人

生職涯工作坊等； 

(4) 其他：壓力調適及情緒管理、多元輔療課程、電子競技、樂團或劇團

等主軸之方案。 

3. 主題成果：對外動靜態成果展出，搭配各種宣傳手段，使後續話題持續發

酵及具有一定之曝光度。 

4. 一般性課程/講座、生活資訊及基礎電腦課程、健康促進、養生保健、健

行、旅遊、餐敘、表揚活動及歌唱比賽等課程及活動不予補助。 

(三) 補助原則： 

1. 依執行內容及效益核定補助經費，每案最高補助以新臺幣30萬元為上限。 

2. 55歲以上長輩至少20人參加，如為老少共學性質，55歲以上長輩應佔參加

人數6成(含)以上。 

3. 利用課程或是專業培訓模式持續3個月至少36小時以上之多元創新性課

程及活動，不限型態，讓長輩跳出生活圈，參與專業性主題活動，予長輩

自我實現之機會。 

4. 配合方案主題辦理大型對外動/靜態成果展或演出或競賽，可依性質調整

成果展出型態，參加人數合計不得少於200人。 

5. 須錄製活動紀錄影片或以實境、演出等方式之主題影片，影片素材應剪輯

成180秒影片(含後製)，作品解析度須達Full HD 1920x1080(含)以上規格。 

6. 媒體行銷貼文至少1則。 

7. 提升全案觸及人次及關注度，媒體曝光度至少達50,000人次。 

(四) 申請補助時需檢附計畫書，含課程及活動內容、辦理日期、時間、地點、

參與對象、中老年齡者參與人數、課程大綱、成果活動流程及相關宣導

策略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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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案為突顯計畫特色及效益，採擇優補助，倘主題內容及推廣效益不符

計畫目標，得不予補助。 

(六) 本案計畫不得與其他學習課程如長青學苑、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樂齡學

習中心、社區團體開辦之課程資源重疊及重複補助。 

六、 補助項目及基準： 

(一) 鐘點(帶領人)費：補助上限外聘每小時2,000元，內聘及有隸屬關係之機 

關學校人員每小時1,000元，助教每小時至多300元；課程每小時得含10

分鐘休息時間，授課未滿50分鐘者鐘點費應減半支給。 

(二) 計時人員：工讀生及部分工時者；補助上限每小時190元。受補助單位專

職人力不予補助。 

(三) 場地租借：受補助單位自有場地不予補助。 

(四) 場地佈置：含紅布條、易拉展、背板、舞臺搭設等。 

(五) 器材租借：服裝、燈光及音響器材等設備租借。 

(六) 保險費：如公共意外責任險、旅平險等，覈實報銷，核銷時需檢附保險

單據正本。 

(七) 印刷費：成果報告、手冊、單張等，採覈實報銷，單價不得超過200元。 

(八) 活動材料費：採覈實報銷，單價不得超過200元。 

(九) 活動誤餐費：活動期間裝拆舞臺及演出等相關人員之餐費，每人每餐補

助上限100元。 

(十) 交通費：補助成果展演等相關人員前往活動地點之交通費，本案不支給

計程車、公車、捷運、油料、過路(橋)及停車等費用。 

(十一) 影片製作費用：製作本案紀錄或宣導影片所需之費用。 

(十二) 宣導費：平面媒體、網路媒體(含社群媒體)、廣播、廣告、跑馬燈及電

視媒體辦理之宣導費用及活動行銷推廣等。 

(十三) 雜支：最高補助1萬5,000元，含攝影、茶水、文具、郵資、防疫物資

及其他。 

七、 辦理方式 

(一) 受理期程 

受補助單位請於114年4月30日前函送計畫至社會局提出申請。俟計畫申

請情形得再辦理第二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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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應備文件 

受補助單位以函文檢附以下資料1式1份，以郵遞(以郵戳為憑)或專人方

式送達社會局(407610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惠中樓3樓)： 

1. 補助計畫申請表(附件1)。 

2. 計畫書(附件2)。 

3. 經費概算表(附件3)。如接受其他單位補助請併附經費分攤表。 

4. 組織章程及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 

5. 全案電子檔以雲端或電子郵件傳送承辦人信箱startyw@taichung.gov.tw。 

(三) 審查作業程序及標準 

1. 經社會局審查認定應補正或補充資料者，將通知受補助單位或申請者限

期補正，未依限補正者，得駁回申請。 

2. 社會局依實際需求組成審查小組，並依計畫內容及性質聘請專家學者審

查，受補助單位需配合簡報。 

3. 社會局依審查結果，於5月31日前以函文通知受補助單位依核定內容執行。 

(四) 執行期間 

計畫請於6月1日起至12月10日間執行完畢，屬特殊情形經社會局審查同

意者除外。 

(五) 經費核撥 

1. 受補助單位應依計畫執行，專款專用，不得抵用或挪用，事後檢據核銷憑

證撥款，逾期未核銷得撤銷補助。 

2. 受補助單位請於當年度12月15日前，以函文檢附以下結案資料1式1份(併

附電子檔)，並以郵寄(郵戳為憑)或專人方式送達社會局(407201臺中市西

屯區臺灣大道三段99號惠中樓3樓)： 

(1) 收據(註明撥款金融機構全銜、戶名、帳號及統一編號)，並應依政府支

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 

(2) 存簿封面影本。 

(3) 所得扣繳證明(無鐘點費、演出費及工作費者免附)。 

(4) 執行成果統計表(附件4)。 

(5) 經費支用單據明細表(附件5)。 

(6) 核銷證明文件及支用單據正本。應依序浮貼於黏貼處，核銷後由受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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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日期 活動名稱 序號 

助單位自行保存，應依其主管機關所定法規(如財團法人法、社會團體

財務處理辦法等)及會計制度有關規定妥善保存。 

(7) 成果報告(附件6)含照片及電子檔。拍照請註明活動日期及名稱並於成

果報告電子檔中檢附照片圖檔。圖檔命名格式：1140000XXX活動01。 

(8) 學員統計表(附件7)。 

(9) 其他經社會局指定之相關資料。 

3. 經費結報時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2個以上機

關補(捐)助者，應加具支出機關分攤表，列明各機關實際補(捐)助金額。 

4. 本案如因故變更原核定補助項目、時間及地點，應於活動辦理前檢送修正

前、後之計畫內容及經費明細表函報社會局核定，未經同意擅自變更計畫

者，得不予核銷。 

(六) 督導及查核 

1. 執行期間社會局得派員不定期實地訪視、督導、查核，檢視經費運用之合

理性及依原申請補助計畫執行等。受補助單位並應備妥社會局指定相關

資料受檢，不得拒絕。 

2. 配合社會局規劃之行銷宣傳活動，於相關活動宣傳及出版品等資料，將社

會局列為主辦單位，並應依預算法第62條之1規定辦理。對外宣傳時，應

註明「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補助」字樣。 

3. 因核銷逾期、資料不實、重複補助、計畫內容或期程任意變更、無故取消

執行計畫、無故拒絕查核、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事或違反公序良俗者，得

撤銷其補助，或停止補助，或視情節輕重酌予支付部分補助款；倘已撥付

者，得收回款項。 

4. 如有前述情形者，受補助單位因此所衍生之費用不得轉嫁予參與者。又社

會局得依情節輕重停止受理該受補助單位所提之各項補助計畫至少3年

(以該補助年度翌年為起算年)，其涉及刑事者，將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七) 注意事項 

1. 活動地點須在臺中市轄內，具使用執照的合法建物內，並兼顧安全、方便

年長者出入及空氣流通的場域。 

2. 受補助單位須依活動性質辦理相關保險(如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旅平險

等)，以保障老人外出活動之安全。 



6 

3. 本案所產出之智慧財產(包含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營業秘密等)及影

音肖像等，社會局有權永久無償利用。受補助單位並保證於執行本計畫時，

絕無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肖像權之情事，如有違反，應直接對侵害他人

權益情事負損害賠償責任，並對社會局因此肇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另對

他人指控社會局侵害權益之情形時，有協助訴訟之義務。 

4. 如有疫情、天災等特殊情形致影響活動辦理，請於計畫內載明並規劃相關

應變配套措施。 

5. 依據身心障礙成人教育及終身學習活動實施辦法第8條規定，主管機關及

各機構辦理成人教育時，至少應提供招生名額百分之五為身心障礙成人

保障名額，以保障其參與機會。 

6. 本計畫未要求受補助單位自籌款比例，惟受補助單位有向參加者收費，應

於計畫中敘明收費標準，並列入經費概算中；同一計畫有向其他機關申請

補助時，亦應敘明向其他機關申請補助額度及申請補助項目為何。 

八、 經費概算：運用社會救助金專戶指定捐款，本計畫總經費100萬元。 

九、 預期效益 

(一)預計超過500人次參與。 

(二)使邁入老年階段或者老年族群能夠以積極的態度面對老化、追求自我實

現、樂於參與社會及提升幸福感。 

十、 如有未盡事項，依臺中市政府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及其他相關法令、作

業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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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14年度臺中市大人讀冊吧-銀向學習2.0創齡無極限補助計畫 

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全銜 )  統一編號  

單 位 地 址  

負 責 人 姓 名  連絡電話  

聯 絡 人 姓 名  連絡電話  

電 子 郵 件  

涉 及 主 題 □數位轉型與新科技；□跨世代共創；□銀髮就業；□其他：__________ 

計 畫 名 稱  

計畫內容簡述 

一、計畫主題：(可參考本計畫第2頁) 

計畫期程：○年○月○日至○年○月○日 

計畫內容： 

二、課程期程：○年○月○日至○年○月○日星期○，○時至○時 

課程地點： 

參加對象、人數： 

三、成果活動日期：○年○月○日星期○，○時至○時 

活動地點： 

參加對象、人數： 

預 算 總 額 新臺幣          元 
預 估 

全案觸及人次 
人次 

申 請 本 案 

補 助 經 費 
新臺幣          元 自 籌 經 費 新臺幣          元 

附 件 
補助計畫申請表 

補助計畫書及經費概算 

其他：               

組織章程影本 

立案證書影本 

負責人當選證書影本 

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申請單位用印、負責人簽章） 

（須填寫 6碼郵遞區號） 

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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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14年度臺中市大人讀冊吧-銀向學習2.0創齡無極限補助計畫 

〔單位名稱〕辦理〔計畫名稱〕補助計畫書 

一、計畫緣起/目標： 

1.計畫內容緣起、目的及可行性分析 

2.量化目標 

3.質化目標 

二、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 

(二)協辦單位： 

三、計畫期程：○年○月○日至○年○月○日 

(一)課程期程：○年○月○日至○年○月○日每星期○，○時至○時 

(二)成果活動日期：○年○月○日星期○，○時至○時 

四、計畫地點： 

(一)課程地點： 

(二)成果活動地點： 

五、參加對象及人數： 

(一)課程對象、人數： 

(二)成果活動對象、人數： 

(三)預計全案觸及人次(含各類宣導人次)： 

六、計畫內容(請詳述辦理內容)： 

(一)課程內容及執行方式： 

(二)課程大綱含教師學經歷介紹： 

(三)成果活動內容：動態展/靜態展 

(四)成果活動流程： 

七、預期效益： 

1.量化目標達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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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質化目標達成情形(含成果露出及後續作為) 

八、經費概算： 

九、經費來源：(請註明是否有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或對外收費及其基準) 

十、宣導方案(無者免填)： 

動/靜成果展之宣導方案及媒體露出規劃，請詳述宣導方式及內容。 

十一、附件：含登記或設立證明文件、組織章程、場地相關文件及其他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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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計畫核定日起至○年○月止 

 

製表人：   單位主管：    會計：    負責人： 

 
 

114年度臺中市大人讀冊吧-銀向學習 2.0創齡無極限補助計畫 

經費概算表  

序號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經費來源 

備註(詳列) 
社會局 其他 

1        

2        

3        

4        

5        

6        

7        

8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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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114年度臺中市大人讀冊吧-銀向學習 2.0創齡無極限補助計畫 

「單位名稱」經費執行成果統計表 

中華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單位：新臺幣元 

計畫名稱 
申請時 

自籌經費 

核定補助
經費 

累計實支數 
課程 

參與人次 全案觸
及人次 補助經費

支出 

自籌經費

支出 
合計 男 女 

         

         

         

合 計         

 
填表人：    業務主管：    會計：    單位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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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114年度臺中市大人讀冊吧-銀向學習 2.0創齡無極限補助計畫 

經費支用單據明細表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計畫核定日起至○年○月止 

支出日期 
支出項目 

憑

證

編

號 

社會局

核定補

助金額 

支出金額(新臺幣：元) 
小計

(A+B+C) 
核銷說明 社會局補

助款(A) 

其他補助款(B) 
自籌款(C) 

年 月 日 補助機關/單位 金額 

            

            

            

            

            

            

            

            

            

            

            

            

            

            

            

            

經費總計        

 
製表人：   單位主管：    會計：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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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114年度臺中市大人讀冊吧-銀向學習 2.0創齡無極限補助計畫 

〔單位名稱〕辦理〔計畫名稱〕成果報告 
 

一、 計畫目標： 

二、 主(協)辦單位 

三、 計畫期間 

四、 計畫對象 

五、 計畫內容 

(一)課程內容： 

(二)動/靜態成果展： 

(三)宣導方案： 

六、 計畫實際效益及影響： 

(一) 量化與質化之成效 

(二) 實際參與人次 

1.課程人次： 

2.成果活動人次： 

3.全案觸及人次(含各類宣導人次)： 

(三) 參與者之回饋及滿意度調查結果： 

(四) 檢討及建議事項 

七、 學員名冊： 

八、 計畫執行成果及照片(並提供每次課程照片檔案) 

 
 
 
 
 
備註： 

一、請附各項執行成果之佐證資料，如簽到簿等。 

二、成果報告請採用雙面列印，利用長尾夾、訂書針或其他可拆除之方式固定，

勿膠裝、打孔。 



 

14 
 

附件 7 

114年度臺中市大人讀冊吧-銀向學習 2.0創齡無極限補助計畫 

〔單位名稱〕辦理〔計畫名稱〕學員資料統計表  

 
 
一、基本資料   二、身分與性別 

活動場地   處  身分 性別 人數 人次 

計畫班數 班  
一般民眾 

男   

資訊課程班數 班  女   

資訊課程人數 人  
原住民 

男   

  女   

 合計   

 
三、教育程度        四、年齡 

教育程度 
男 女 

 

年齡 
人數 人次 

人數 人次 人數 人次 男 女 男 女 

不識字     55 歲以下     

識字（自修）     55-64 歲     

小  學     65-69 歲     

初（國）中     70 歲以上     

高中（職）     合  計     

大專以上        

合  計     

 
※表格中的合計值須相等 

 


